
南京大学因公临时出国（境）费用报销汇总表

单位（盖章）：H205盖院章 财务负责人：徐峥主任或李育佳院长或洪张俊老师项目负责人：周东山院长 经办人：自己的名字 日期：
	姓  名
	
	职  别
	学生
	出访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及天数
	批件上有写

	出访任务
	交流学习
	经费项目
	品牌专业0205-14805001
	暂付款金额
	不写
	附件张数
	         （张）

	1 国际机票及国（境）外城市间交通费
	⑶出国         补助费  （按“补助标准*天数=外币”格式填写）
	补助项目
	外币金额      
	人民币金额

	起讫时间
	起讫地点
	外币

金额
	人民币金额
	
	伙食费
	
	

	
	
	
	
	
	公杂费
	
	

	
	
	
	
	⑷国（境）外住宿费
	
	

	
	
	
	
	⑸会议注册费
	
	

	
	
	
	
	⑹护照签证保险费
	
	

	
	
	
	
	⑺国（境）外其他费用
	学费可填在此栏
	

	⑵国内城市间交通起讫时间及地点
	票别
	金额
	⑻国内住宿费
	   -----------------  
	

	
	
	
	
	⑼国内市内交通费
	  -----------------
	

	
	
	
	
	⑽国内伙食补助费
	   -----------------
	

	
	
	⑾国内其他费用
	   -----------------
	

	外币小计（小写）：         人民币小计（小写）：
	
	外币小计（小写）：
人民币小计（小写）：
	

	                       合计金额（大写）
	¥


      经费主管部门：行政北楼420郑昱老师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行政北楼818             财务处：

备注：1.本表适用于校内人员因公出国费用报销；2.单次出国费用一次性报销不得拆分；3.请将发票单据按表中核算内容顺序摆放；4.国内交通、住宿系与本次出国（境）相关的费用； 5.外文报销凭证须用中文注明开支内容、日期、数量、金额等，并由经办人签字；6.报销时需提交因公团组临时出国任务和财务核算审批意见表、出国任务批件、校内审批表、护照（包括签证和出入境记录）复印件、邀请函等材料及其他；7.出国补助费栏由国际处填写；外币人民币栏金额及国内补贴金额和合计金额分别由财务处外汇会计（行政北楼一楼财务大厅的张艳老师，如有外币找张艳老师，如无外币则不用找张老师）及审核人员填写。
